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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 

代課教師 

代理教師 

正式教師 

教師種類 



兼任教師  

指以部分時間擔任
學校編制內教師依
規定排課後尚餘之
課務或特殊類科之
課務者。 

1.領鐘點費(教務處) 
2.需具合格教師證 

代課教師  

指以部分時間擔
任學校編制內教
師因差假或其他
原因所遺之課務
者。 

1.領鐘點費(教務處) 
2.公派vs自付 

代理教師  

指以全部時間擔
任學校編制內教
師因差假或其他
原因所遺之課務
者。 

1. 3個月以上， 
     三階段公開甄選 
2. 3個月以下， 
     校長聘任 
3. 每學年度核敘 

正式教師  

編制內教師 

1.初任 
2.介聘 
3.改敘 

定義及核薪狀況 



薪際大戰二部曲 

一部曲: 代理教師 
 
二部曲: 正式教師(改敘) 
 
番外篇: 幹事移撥作業 



一部曲 
代理教師 



快速攻略…. 

代理教師 

學校自
辦甄選 

介聘分
發 

教育處同
意備查 

製作清冊及
書函 
(身分證、畢
業證書、教
師證書等相
關證明文件) 

清冊函報縣府 
書函交給老師 

Q1 

Q2 Q3 



快速攻略…. 

• Q1:104學年度代理教師敘薪的改變? 
      A1: 資料: 新的敘薪薪級簡表及書函 
            作法: 聘期中不重新核敘 
                    敘薪清冊+附件函報縣府備查。 



快速攻略…. 
• Q2:代理教師敘薪清冊要備文嗎?縣府會函復嗎?報府 
          備查後縣府作業流程? 

 
          A2-1:需備文。 
          A2-2:縣府不會再函復。 
          A2-3:縣府承辦人將進行資料核對，確認薪額是否   
                  核敘正確。       
 
• Q3:什麼時間點可以把敘薪書函給老師? 

 
         A3:依學校作業期程辦理: 
          → 書函製作完成時即核發 
          → 清冊報府備查五天後核發 
 



Q4:代理教師聘期中離開要注意什麼? 
情景: 
      主角: 小花 
      背景1: 經過公開甄選在A校擔任代理教師 
      背景2: 敘薪書函聘期註記104.08.28至105.07.01 
      狀況:  當事人因生涯規劃另有安排於105.03.01離職 
Q: 請問敘薪書函和服務證明書該如何註記才不會未來引起爭議? 
 
解決方式: 
 1. 請學校於服務證明書上確實註記任職起迄

(104.08.28~105.02.29)，並備註聘期修改原因。 
 2.請額外發函給當事人(副知縣府)敘明教師因OO原因提前離職，

原OO文號敘薪書函及OO文號聘書之聘期配合修正為
104.08.28~105.02.29。 

 



快速攻略…. 
• Q5: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對代理教師敘薪有影響 
          嗎? 
 
         A5:薪級檢表細部文字配合修正為 
              學術研究加給，餘均照舊。 
 
• Q6: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實施後對代理教師敘 
          薪有影響嗎? 
 
         A6:修改敘薪書函教示條款，請用 
              新修正版本核發書函。 



代理教師敘薪名冊 

1 2 



備文 



範例1-未具教師證+職前教育證明書 



範例2-具合格教師證 



範例3-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師資培育法第7條) 

• 普通課程 + 專門課程 + 教育專業課程 +
教育實習課程  =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X O 



攻略總結 
1不4要 

‧聘期中不改敘 

‧清冊要備文函報縣府備查 

‧清冊要附佐證資料(教師證或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不含畢業證書) 

‧期中取得教師證，學術研究加給要全額支給 

‧書函要用新版格式 
 



二部曲 
正式教師 



教師待遇條例 
                         104年12月27日施行 

‧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第1項: 
   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

需要，同意其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
較高學歷者，依規定辦理改敘… 

 
‧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第2項: 
    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或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

修學位者，得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快速攻略…. 
• Q1: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施行後，何種情形教 
         師改敘可用舊制? 
 
      A1:需於條例施行前(104年12月27日施行)經服務 
           學校書面核准進修或取得學位。 
 
• Q2:如教師於103學年度經學校核准進修，於105年2月畢 
          業，其可否選擇新制辦理改敘? 
 
       A2:可以，條例所訂原意為:原則適用新制，例外 
               適用舊制，當事人可選擇有利於己的方式改敘。 



快速攻略…. 
• Q3:教師如於A校服務時經A校同意至天空大學進修，後調 
          至B校，其進修是否須經B校同意? 
 
     A3:是，教師進修應經各該服務學校同意，因學校不同需 
          要再次提出申請始符合規定。 
 
• Q4:如果老師在進修時均未告知，直到取得學位才跟學校告 
         知要改敘，可否辦理改敘? 
 
    A4:依教育部函釋(105.02.25臺教人(二)字第1050004226號 
          函)進修不以事前同意為限，惟改敘時應取得同意，故學 
                     校亦可事後追溯同意。 
 



‧彰化縣立各級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實施要點 
 第6點: 
  教師自行申請以留職停薪、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進修方式 
  研究進修者，經服務學校同意，始得前往進修研究。 
 
第11點: 
   敎師申請進修學位，應由服務學校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 
   辦法」及本要點之規定確實審核後，逕予以書面函核 
   定 …如發現違反相關規定者，除應即取消給予公假之規 
   定外，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予以議處。 
 
 



教育部105年2月25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04226號函釋內容 

施行前未 
取得同意 

自行前往進修 

自行前往進修 
事後取得同意 

施行前 
取得學位 

施行後 
取得學位 

待遇條例10條2項 

待遇條例10條1項 

待遇條例10條2項 

不得辦理改敘 

得辦理改敘+議處 

不得辦理改敘 

依待遇條例 
第10條第2項 
辦理改敘? 

核準進修日期 
於條例施行前 

核準進修日期 
於條例施行後 

可 

否 

改用10條1項 
辦理改敘 



範例4-1:小明於待遇條例施行前(103學年度)未獲書面 
         核准自行前往進修，取得學位後得否辦理改敘? 
                                   (函釋) 

 
      情形A: 小明於105年3月2日取得學位。 
 
      情形B: 小明於104年12月1日取得學位。 
        
情形A:不得依待遇條例 第10條第1 項或第2項規定辦理改敘 
情形B:得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改敘，惟未經同意進修 
          一事須依教育部86年6月7日台(86)人(一)字第86049910號函規 
          定議處。 
原因:10條1項改敘要件為: 同意進修+取得較高學歷 
原因:10條2項改敘要件為:已取得學位 或 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學位 
 
 
                  結論: 依待遇條例，未經核准的進修，除非是待遇條例施行 
                           前已取得學位，否則無法辦理改敘。 

(X) 

(O) 



範例4-2:小滑自行前往進修後始向學校提出申請，並經 
             學校事後同意，其得否依待遇條例第10條第2 
             項規定辦理改敘? 

    情形A:103學年度開始進修，於104年10月2日經學校  
               事後核准，於105年2月取得碩士學位。 
 
    情形B:103學年度開始進修，於105年1月2日經學校 
               事後核准，於105年2月取得碩士學位。 
 
原因1:改敘不以事前同意為限，惟改敘時應以取得同意 
原因2:待遇條例10條2項要件為 “條例施行前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     
          准進修學位”。 

(X) 

(O) 



快速攻略…. 
 

• Q5:要辦理改敘案件時，發現教師第一筆敘薪資料遺失， 
           需回原學校補開，但系統又已報送案件，該如何解決? 
 
      A5:請教師儘速回原校申請，待申請完成儘速將資料送本府辦理敘薪。 
              
       秘密武器:各校於教師申請進修時就可預知其未來將辦理改敘，當時即 
                     可請教師將相關資料備齊，如有缺漏也可先行申請補發，可 
                     加速後續改敘流程。 



快速攻略…. 
• Q6:如教師取得碩士擬依待遇條例新制(以現敘薪級跳三級) 
          辦理改敘，其WebHR系統該如何操作? 

 
      A6: 除原有操作流程外，要多點選「新制較高學歷」(詳參 
            教師敘薪手冊) 
         



新
版
應
繳
證
件
檢
核
表 



攻略總結 
1不4要 

• 新版檢核表內容不要漏 

• 資料要事先準備 

• 要主動告知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新舊制差別 

• 1週內要將請示單及相關證件報府 

• 要選系統新用詞&使用新版敘薪手冊 
 



番外篇 
幹事移撥作業說明 



105年4月8日府人力字第1050115323號函 
• 對象: 學校幹事、組長、書記、護理師(護士)及營養師 
            ，不含人事人員、會計人員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施行前進用之未銓敘人員。 
  
• 本縣各鄉鎮市行政區域劃分四大區如下： 
(一)第一區：伸港鄉、線西鄉、和美鎮、鹿港鎮、福興鄉

、秀水鄉。 
(二)第二區：彰化市、花壇鄉、芬園鄉。 
(三)第三區：芳苑鄉、二林鎮、埔鹽鄉、溪湖鎮、埔心鄉

、大城鄉、竹塘鄉、埤頭鄉、北斗鎮、溪州鄉。 
(四)第四區：大村鄉、員林市、永靖鄉、社頭鄉、田尾鄉

、田中鎮、二水鄉。  



1.徵詢本縣各校職員意願  
2.超額學校職員有意願遷調者將優先移撥  
3.二人以上皆有意願時，將依績分高低依序造冊，由任

免權責機關首長圈選  

一般性原則(自願移撥)  
 



 
1.超額學校配合提報超額職員優先進行同區移撥 。 
 
2.同區人力補足後所遺職缺再進行跨區移撥 。 
 
(1)同區移撥：同區學校職務列等相當職務出缺時逕行移撥。 
 
(2)跨區移撥：跨區學校職務列等相當職務出缺時，徵詢當事 
                     人意願移撥。  

特殊性原則 



SOP 



獎勵  
• (一)超額職員主動配合本處理原則，遇出缺學校徵詢 
          時， 依一般原則自願移撥者，核予嘉獎二次，以 
          資獎勵。 
 
• (二)超額職員配合本處理原則，依特殊原則移撥者， 
          核予嘉獎一次，以資鼓勵。 
 
• (三)超額職員移撥至新學校，當年考績未具考列乙等 
          以下要件者，須考列甲等（不列入學校考列甲等 
          名額限制）。  



常見Q&A 
• Q1:學校是否會事先得知哪些參加人員為超額需移撥 
         學校之人員? 
 
    A1:否，縣府將於學校送件後註記於圈選清冊供首長 
         圈選參考。 
 
• Q2:簽陳、圈選名單及相關甄選資料均需送至縣府嗎? 
 
    A2:是，請將所有資料移送縣府。 
 



• Q3:移撥作業是否需要召開甄審會? 
 

    A3:否，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3條之規定，職務列等 
          及職務相當之人員可進行遷調。 
 
• Q4:甄選人員資績是否需要給機關首長評分? 
 
    A4:無須首長評分，僅需依資績評分表列項目算分數  
         即可。 

 

常見Q&A 



• Q5:一般性原則是否只有超額學校人員能遞件? 
     
    A5:否，一般性原則階段，凡擔任同職務列等職務人 
          員均可遞件。 
 
• Q6:是否本校職務列等相當之年資考績等分數才能計 
          算? 
     
     A6:是。 
 

 

常見Q&A 



• Q7:承上題，如目前公告之職務為幹事，報名人員原  
         任學校組長職務之年資得否計算? 
 
    A7:否，需同職務列等之年資始得計算。 
 
• Q8:一般性原則階段5年之資績分數如何訂定起迄? 

 
    A8:由各校自行決定起算起迄。 
          可由公告前1日往前推算5年，或由公告前一月往 
          前推算5年計算分數，標準統一即可。 

常見Q&A 



• Q9:特殊性原則階段5年之資績分數如何訂定 
         起迄? 

 
    A9:將由縣府決定並函文各超額學校配合辦理
。 
 

常見Q&A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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